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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委）、城管局、房产局、水务局，佛山市交通运输局，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环境运输和城管局:

现将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通知》（建办质电〔2014〕2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强化意识，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今年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工作部署，充分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针对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住房城乡相关领域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依法严厉查处涉及安全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相关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别是隐患排查治理、安全事故防范和安全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的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要指定企业负责人牵头督办，登记造册，限期整改。

加强管理，落实城市规划中的安全前置要求

    各地编制城市、镇和特定地区总体规划，要确定区域资源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综合目标，提出人防建设、抗震防灾规划目标和总体布局。要及时编制城市防灾专项规划，加强城市用地风险评估，完善用地安全布局和防灾设施规划，并认真落实《广东省应急避护场所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年）》的有关规划建设要求，提高城市防灾能力。要加强危险性项目选址和布局管理，科学布局危险品工厂、仓库及运输设施等危险性项目，合理划定重大危险源区、次生灾害高危险区、安全防护距离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风险防范措施，完善配套安全防护设施布局。强化规划实施监督，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规划条件核实和竣工验收，并强化对危险性项目的执法检查，及时查处违法建设，切实消除城市安全隐患。

三、突出重点，继续深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以大型房屋市政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一是严厉打击不办理施工许可、安全监督等法定建设手续，擅自从事建筑施工的非法违法行为；二是严厉打击拒不执行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安全监督机构下达的局部停工和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的非法违法行为；三是重点抽查高大支模、深基坑、外墙高层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是否作业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四是重点抽查建筑施工企业对建筑工人，特别是对新上岗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四、组织巡查，防范既有房屋使用安全事故

全省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要检查各类老旧房屋存在的安全隐患，属于公房的，房管部门要及时进行修缮；属于私有房屋的，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房屋产权人及时进行修缮。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日常消防管理、秩序维护、设备管理等工作，完善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应急预案。房地产主管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大力推进旧住宅区整治改造。

五、加强指导，保障农村住房使用安全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要组织力量科学编制村镇规划，保障农村住房选址安全，农村住房选址应避开地震活动断层或者生态脆弱和可能引发洪灾、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的区域以及传染病自然疫源地。农村住房建设用地布局要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保证对外疏散道路通畅。要积极主动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加大新型农村住房设计推广力度。镇级规划建设管理人员要加强对农村在建住房和危旧房的巡查，及时向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镇级政府报告房屋安全隐患，并视情况采取适当措施保证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要灵活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村建筑工匠进行集中培训或现场培训，引导村民优先选择有资格的农村建筑工匠承包农村住房建设工程。

六、强化监管，保证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全省各级燃气管理部门要要继续开展城市燃气安全管理、油气输送管道、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等三项排查活动。各地级以上市在2014年底前要完成城市桥梁“一桥一档”和安全检测工作。加强城市道路地下管线设施的安全监管，积极探索地下综合管廊的管理模式与制度。加快完善垃圾处理设施安全配套建设和建章立制工作。加大城市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立应急抢险工作机制。加强公园、风景名胜区安全巡查和应急预案演练，确保全天候、节假日的安全稳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3月6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4年3月6日印发

